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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行时

沈阳、大连两地案例入选最高法案例库
本报记者 关月 冯羽竹

案例一
刘某红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

2012 年，被告人刘某红个人经营的

某驾校成为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考点。

2017 年初至 2023 年初，为增加收入，刘

某红组织被告人刘某文、肇某敏、高某、

曹某辉、张某宁、富某彬等 23 人采取修

改考试系统后台数据以降低考试难度、

指使驾校教练员替考、违规给考生佩戴

耳机在考试中远程提示、在考试电脑上

安装作弊软件、帮助考生远程答题等方

式，组织考生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作

弊。经审计，此段期间该驾校非法收入

金额共计1466.72万元。

2020 年8月至2023 年2月，被告人刘

某红为使其驾校考场合同顺利履行和考

场学员考试作弊不被监管或被发现后不

被追究，向公安民警白某、王某、李某（均

另案处理）分别行贿 47 万元、53 万元、90

万元。

裁判要旨：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

作弊的，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四

条之一的，依法应当以组织考试作弊罪论

处。该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近年来，一些

驾校及驾考教练为招揽学员、牟取不法利

益，推出所谓“VIP会员”“包过班”等“特殊

服务”，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

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点。机动车驾驶人

考试作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本

案对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依法严厉惩处，一

方面规范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培训市场，

有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驾考环境；另一方

面，教育引导驾考学员珍惜自己和他人生

命，认真参加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掌握过

硬驾驶技术，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定

责任。

案例二
张某等13人与某科技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调解案

张某等 13 人系某科技公司员工。

2024年8月，张某等13人从某科技公司离

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因某科技公司拖

欠张某等 13 人两个月的工资，张某等 13

人提起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

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认为该案法

律关系明确，事实较为清晰，但涉案劳动

者较多，且尚有未起诉的其他劳动者，经

双方当事人同意，联合工会开展先行调

解工作。

工会工作人员仔细翻阅案件材料并

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后，梳理了张某等

13人的诉求、工资支付、劳动合同解除等

相关情况，并迅速联系双方组织调解工

作。因涉及劳动者较多、离职后分散各

地，调解时间难以统一，调解员充分利用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视频调解功能，组织双

方参与调解，耐心听取张某等13人的诉请

和因拖欠工资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积极安

抚劳动者情绪，引导其理性表达诉求。同

时，向某科技公司释法说理，使其明白作

为用人单位一方，张某等13人已经提供了

劳动，其有义务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之后，通过会谈磋商，使双方了解彼此难

处，协力寻求解决方案。经过多轮调解，

双方对调解仍有犹疑，无法确定达成一致

调解意见。指导法官及时对调解给予指

导，逐个联系尚不确定调解的劳动者，询

问其内心的担忧，并逐一给予解答。最

终，张某等13人均与某科技公司达成调解

协议：由某科技公司向其支付工资。

解纷要旨：

做好及时妥善的化解工作，关系到劳

动者切身利益和企业用工稳定，也关系民

生权益保护和营商环境建设。本案中，企

业因资金周转困境未及时支付劳动者工

资，部分劳动者因拖欠工资影响正常生

活，且有未起诉的其他劳动者正在“观

望”。为及时化解纠纷，依托“法院+工会”

多元解纷机制，法院邀请工会参与调解，

发挥工会“娘家人”作用，有效安抚劳动者

情绪，搭建双方畅通有效的沟通桥梁，针

对性地给出切实可行的调解建议；法院则

发挥指导调解职能，通过释法明理，引导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实质化解纠纷，

不仅最大程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还通

过以案释法，积极协调，督促某科技公司

参照该方案及时支付其他未起诉劳动者

的工资，从源头预防减少类似纠纷，维护

和谐劳动关系。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近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刘某红等组织考试作弊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系沈阳地区法院入库的第13篇

案例；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的一则案例成功入选多元解纷案例库，是大连地区首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

解纷案例库的案例。

F 暖新闻

来自千里之外的感谢
本报讯 近日，康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收到一面锦旗——它从武汉跨越1600公里

的距离送到法官手上，这是武汉某食品有限

公司为感谢该院执行局法官刘伟才为其成

功追回78.6万元欠款而特别定制的。该案

的执结，不仅为该企业挽回了损失，更为县

域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2023年12月，武汉某食品有限公司与上

海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康平某电商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运营服务商合作协议，同时签订三方合

作协议。签订协议后，因商品商标及动销问

题，造成武汉某食品有限公司货款压滞，给该

公司经营及资金周转造成巨大困难，故该公司

将另外两家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积极调解，双方达成和解：上海某进出口有

限公司、康平某电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1

月底前一次性付清全部欠款78.6万元。

到约定还款日期后，被告两公司并没有

按照约定还款，原告公司多次催要无果，且

上海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态度十分恶劣。

2025年2月下旬，申请人武汉某食品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上海某进出口有限公

司、康平某电商服务有限公司的欠款78.6万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刘伟才

对被执行人两公司名下财产进行线下查找

及网络查控，经多次查询，终于在被执行人

某银行账户中查到存款，刘伟才立即进行扣

划，本案顺利执结。

王佳宁 本报记者 关月

敲响法院入驻综治中心“第一槌”
盘锦兴隆台调解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本报讯 驻盘锦记者孙硕辰报道
近日，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在区综

治中心敲响了法院入驻综治中心后的

“第一槌”，成功调解了一起适宜简案速

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志着兴隆台

区法院在综治中心的引领下，融入社会

综合治理，在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

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此次调解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原

系男女朋友关系，在恋爱期间有多次

往来借款，双方分手后又对借款金额

产生分歧，因被告拒绝偿还借款，双

方多次协商未果后，原告向法院提起

了诉讼。

该案立案后，经过法院立案庭繁简

分流，原告方表示同意先行调解，法院

主导的“谷峰调解室”迅速组织区综治

中心的值班调解员佟杰介入，调解员通

过案前了解、多方沟通、厘清矛盾焦点

的方式，并依据法律法规和情理开展调

解工作。

当达成初步调解意向后，双方当

事人担心调解协议会缺乏法律效力，

遂向法院申请出具调解书。为了减轻

当事人的诉累，调解员及时帮其联系

综治中心的派驻法官，在双方签署调

解协议的当天，法官谷峰即时组织双

方开庭、快速审理该案并制作了民事

调解书。

“兴隆台区综治中心为我们提供

了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平台，感谢调

解员和法官的帮助，这次调解省时省

力又暖心。”双方当事人均对“案件快

速立、纠纷快速调、简案快速裁”的解

纷模式表示满意。

兴隆台区法院将继续依托区综治

中心的解纷平台，联合区综治中心的调

解组织，共同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处平台，推动“非诉调解挺前、司法诉讼

断后”的快速解纷模式，切实履行法院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派驻综治中心的法官谷峰（右二）组织双方开庭、快速审理案件。


